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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岭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   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日前，公司接到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桐柏法院”）(2009)

桐民初字第 123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原告张中诉公司撤销 2009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一案，原告已于 7 月 1 日向

桐柏法院提出撤诉申请，经桐柏法院审查，裁定准许原告张中撤回起诉。 

特此公告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岭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七月七日   


